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填报说明
（交叉科学部 2021版）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吸引海外人才，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一、申请条件
1.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及科学基金的各项管理规定，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自觉践行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2）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45周岁；

　　（3）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

　　（4）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5）与境外单位没有正式聘用关系；

（6）保证资助期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在9个月以上。
　　2．以下人员不得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

（2）正在承担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但结题当年可以提出申请）；
（3）当年申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
（4）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或者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
2021年继续执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与国家其他科技人才计划统筹衔接的政策，要求同层次国家科技人才计划只能申请或承担一项。　　

　　二、注意事项
　　1.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主要考察申请人的学术水平及创新潜力；
　　2. 申请书摘要部分填写申请人的“主要学术成绩”；
　　3. 申请书项目名称栏目填写“研究领域”，而不是具体的研究课题名称；
特别提醒申请人注意：
1. 申请人撰写申请书，应注意符合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申请规定”部分和“科学部资助领域和注意事项”部分相关科学部要求，及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交叉科学部项目申请指南》的相关要求，请认真阅读。
2. 申请书中不得出现任何违反法律法规或含有涉密信息、敏感信息的内容，依托单位须认真审核。由于违反相关规定而导致的一切后果由申请人和依托单位负责。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
（交叉科学部 2021版）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由信息表格、正文、个人简历和附件构成。
一、信息表格
信息表格仅包括项目基本信息表，填写时应按操作提示在指定的位置选择或按要求输入正确信息。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关于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试点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的通知》，项目申请人提交申请书时，无需编制项目预算。
二、正文（请勿删除或改动下述提纲标题及括号中的文字）
（一）主要学术成绩、创新点及其科学意义（建议不超过5000字）
着重阐述近5年来在基础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绩、创新点、研究价值和科学意义等，突出展示具有多学科交叉研究特征的工作以及在该工作中的独立贡献。

（二）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建议不超过3000字）
 着重阐述拟开展研究工作的科学价值，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方案，创新点等，注重体现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征。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 申请人同年申请不同类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列明同年申请的其他项目的项目类型、项目名称信息，并说明与本项目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2.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申请人是否存在同年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情况；如存在上述情况，列明所涉及人员的姓名，申请或参与申请的其他项目的项目类型、项目名称、单位名称、上述人员在该项目中是申请人还是参与者，并说明单位不一致原因。

3.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申请人是否存在与正在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情况；如存在上述情况，列明所涉及人员的姓名，正在承担项目的批准号、项目类型、项目名称、单位名称、起止年月，并说明单位不一致原因。

4. 其他。

三、个人简历：（由系统根据申请人在线填写的个人简介信息、承担项目情况和个人研究成果自动生成）
四、附件
（一）附件目录
在附件目录中列出所有上传的电子附件材料清单。
（二）附件材料（逐项上传）
上传的电子附件材料应为项目申请人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或者所获科技奖励。
1．提供5篇近五年内发表的代表性论著(不包含综述性论文)电子版文件（如果专著篇幅过大，可以只提供著作封面、摘要、目录、版权页等）；
2．如上传所获科技奖励，应提供国家级科技奖励（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省部级奖励（二等以上）奖励证书的电子版扫描文件；
3．如上传专利或其他公认突出的创造性成果或成绩，应提供证明材料的电子版扫描文件；
4．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特邀报告，应提供邀请信或通知的电子版扫描文件； 
5．外籍和港澳台地区的申请人，提供全职在依托单位工作聘期的证明材料扫描文件；

6．根据项目申请的需要，附件材料还可能包含以下电子版扫描文件：伦理委员会证明、加盖依托单位公章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结项证书复印件、依托单位生物安全保障承诺等。可参见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申请规定”部分和“科学部资助领域和注意事项”部分相关科学部要求，以及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交叉科学部项目申请指南》中的相关要求。
